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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泓

　　北京市公共户政策施行后，卖房人能否据此要求买房人删除购房

合同中关于户口迁出的条款？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

件中，王先生认为买房人张女士可以将房屋上的滞留户口迁出至公共

户，故诉至法院要求删除房屋买卖合同中关于户口迁出的条款、张女士

退还相应保证金。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驳回了王先生的诉请。

　　法院查明，2021年1月1日，王先生与张女士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约定王先生应迁出房屋上所有户口，并预留20万元作为户口保证金。合

同签订后，张女士发现房屋上一直有案外人陈某的户口，但陈某并不配

合将户口迁出。王先生认为，根据北京市执行公共户的政策，张女士可

以提交申请将陈某户口迁出，故诉至法院要求删除合同中关于户口迁

出的条款，并判令张女士退还全部户口保证金。

　　张女士辩称，公共户政策的出台并不代表着免除了王先生的迁户义务。

　　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约定，王先生应于2021年12月31日前将涉案房

屋项下登记的全部户口迁出。现涉案房屋上仍有他人户口，虽依据现有

政策，张女士作为现房屋权利人可提交将原户内人员迁出的申请，但目

前无法确定他人户口是否具备迁出条件。合同约定的户口迁出时间及

户口保证金解冻时间尚未届满，故对王先生要求张女士支付户口保证

金20万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王先生要求删除房屋买卖合同迁出条款

的请求于法无据。最终，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庭后表示，《北京市公安局户籍派出所设立公共户工作规定

（试行）》中规定，因房屋交易所有权变更或者公有住房承租权变更，现

房屋权利人申请将原户内人员迁出的，原户内人员无正当理由拒不迁

出的，可以在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申请“公共户”落户。

　　本案中，王先生与张女士已明确约定，王先生应于2021年12月31日

前将涉案房屋项下登记的全部户口迁出，即使现公共户政策出台，王先

生亦应履行将房屋上所有户口迁出的义务，积极联系滞留户口人员，做

好沟通督促工作。

迁户条款合法自愿
请求删除于法无据伦理孝道传统美德 赡养老人义务法定

　　近年来，“养老”已经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

题。大部分老年人在国家、社会和亲人们给予的

温暖和照顾中都能安度晚年，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在一些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中，子女将年老

体弱的父母视为负担而拒绝履行法定赡养扶助

义务者依然并不少见。从本期案例中我们可以

看到，一些人以种种理由拒不承担赡养费用，给

年迈的父母造成生活和医疗上的困难。

　　对此，应当多措并举、综合施策。一方面应

当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民法典相关

规定，使孝敬老人、履行赡养义务更加深入人

心。另一方面，对那些拒不履行赡养老人义务者

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判决，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

法权益。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社会文明的表现，也

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水平，国家、社会和家庭应同

心协力、同向而行，为老年人幸福生活营造良好

环境。            　 胡勇

□ 本报记者  黄辉

□ 本报通讯员 刘万春

　　近日，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危险驾驶案，

判处被告人吴某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判处

被告人潘某拘役2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法院查明，2021年11月17日晚，吴某、潘某和工友聚餐。其间，吴某饮

用３瓶啤酒及两杯白酒，潘某饮用３瓶啤酒及半杯白酒。聚餐结束后，吴

某提出由自己开车，潘某遂将车交由吴某驾驶，自己在副驾驶室指挥。

　　车辆行驶中，吴某误把油门当刹车，与前方停车等候的一辆三轮摩

托车发生碰撞。交警对吴某进行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测定其血液中酒

精含量138mg/100ml，经江西宜春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吴某血液中乙醇

含量为159.45mg/100ml。随后，公诉机关将本案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潘某均构成危险驾驶罪，属共同犯罪。

潘某明知吴某没有熟练的驾驶技能且在饮酒的情况下，仍提供车辆并

教授其驾驶，对两被告人酌情从重处罚；鉴于被告人到案后能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愿意接受处罚，且已与被害人达成损坏赔偿调解协议，对

其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一审法院作出了上述判决。

　　法官庭后表示，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本案中，车主潘某在明知同案人饮酒的情况下，仍将自己的小车交由同

案人驾驶，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

　　法官提醒，除本案情形外，明知他人必须驾车出行，仍极力劝酒或

胁迫、刺激其饮酒，且饮酒后未给其找代驾的行为；明知他人饮酒，指

使、教唆、胁迫、命令他人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明知借车人已经醉酒且要

求驾驶机动车时，仍将车辆出借给借用人的行为，也有可能构成危险驾

驶罪的共同犯罪。

明知酒驾却未制止
副驾指挥当属共犯

林业部门监管不力 公益诉讼督促履职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李炏

　　2017年农历正月，陈某某欲砍伐自留山上的树

木用于重建房屋。随后，陈某某将相关资料交给村

会计，请其办理林木采伐许可手续。同年农历二月

初，陈某某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便

上山砍伐马尾松110株，被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4000元，追

缴滥伐的林木13.434立方米，上缴国库。

　　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巫山县林业

局未履行责令陈某某补种树木的法定职责，遂于

2018年10月9日向巫山县林业局发出检察建议书，

建议其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两个月内对陈某某滥

伐林木的违法行为依法履职。2018年12月4日，巫山

县林业局回复称，陈某某违法行为所损害的林木

已经由巫山县林业局通过巫山县当阳乡“倒钟坪”

绿化美化工程项目进行了补植，已依法履职。因

此，巫山县林业局未在检察建议书规定的时间内

责令陈某某补种树木。

　　2019年11月15日，巫山县人民检察院向万州区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判令巫山县林

业局全面履行法定职责，依法责令陈某某补种树

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验收。2019年11月27

日，被告巫山县林业局作出《关于限期补种树木的

通知》，限定陈某某“于2019年12月31日前，自行落实

地块开展补种树木，补种结束后书面申请我局派员

进行检查验收；对自行补种有困难的，可以缴纳代

为补种费用（据实核算数据为准），由我局组织代为

补种”，但该通知未有效送达给陈某某本人。另查

明，巫山县林业局在巫山县当阳乡“倒钟坪”的绿化

项目，根据当阳乡总体布局，拟打造“倒钟坪”为乡

村旅游示范点而做，于2018年4月3日启动，2018年12

月20日已全面完工，该项目中并未包含陈某某等人

补植或者巫山县林业局代为履行的内容。

　　万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某某虽因滥

伐林木被判处刑罚，但并不能免除陈某某行政法

上的义务。当陈某某滥伐林木的行为同时触犯刑

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且两者内容不相同时，可以有

条件地并存且分别予以适用，这与法律责任适用

理论以及森林法第三十九条的具体内容相匹配。

被告巫山县林业局作为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负责巫山县森林资源的保护、利用、更新，实行

管理和监督，其负有责令陈某某补种树木的法定

职责却不履责，在巫山检察院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后仍未在规定时间内履行职责，侵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巫山县林业局虽然在诉讼中向陈某某发出

责令补种树木的通知，但通知内容缺乏实际操作

性和可执行性，未完全充分履行其法定职责。遂判

决巫山县林业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作出

责令第三人陈某某补种树木的行政决定，如陈某

某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依法组织代履行并按规定完成检查验收。

　　承办法官庭后表示，本案系因违法行为人破

坏林木资源后不主动修复生态环境，林业主管部

门亦不履行责令违法行为人补种树木的法定职责

而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是人民法院打击破

坏生态资源违法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督促行

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有效实践。

　　本案裁判后数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出台了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制定恢复植被和林业

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的指导意见》，专门对

森林法中补种树木的原则、补种地点、补种工序

要求和质量标准、补种期限等内容给出了明确

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部分内容与本案在先

作出的裁判结果及理由遥相呼应，充分证明本

案裁判理念先进及裁判结果科学，同时本案的

审理也反映了人民法院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

有力司法保障。

　　实践中，林业主管部门对补种树木缺乏统一

规范，存在因无具体标准可供遵循而不履职或者

履职不适当的情况，容易出现违法行为人履行补

种义务流于形式、敷衍塞责等现象。通过审理本

案，人民法院就林业主管部门应如何履职进而有

效实现补种树木、恢复生态环境这一行政目的作

出了司法判定，确定林业主管部门履行责令补种

树木法定职责，应当在作出责令补种树木的行政

决定时，充分考虑责令补种树木的时间、地点、气

候、树种、规格、栽种方式、管护方法等综合因素，

因地制宜地制作具有可操作性、可执行性的补种

方案，确保责令补种行政决定能够完全、及时、正

确地得到落实，切实达到恢复林木资源、修复生态

环境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老胡点评

应确保责令补种行政决定完全落实

□ 本报记者 周宵鹏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一起保险纠纷案件，因驾

驶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延迟报案，造成事故不能核实，法院认定保险公司

无须承担赔偿责任。

　　2020年4月13日，曹某某致电保险公司，称其于4月12日晚间驾车撞

向路边护坡致车辆受损，要求保险公司进行理赔。保险公司派员出险后

告知曹某某立即报警，曹某某当时未照做。在保险查勘员多次告知后，

曹某某于报险次日向交警部门报警。

　　因事隔时间较长，已无第一事故现场，交警部门未向曹某某出具

事故认定书，而是出具了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曹某某携此证明及

维修票据找到保险公司索赔，被告知因未及时报警报险，导致事故性

质及驾驶人状态无法核实，拒绝理赔。曹某某随后将保险公司诉至

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由于交警部门并未对事故经过予以确认，而曹某某

提交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亦未显示事故车辆信息、驾驶人身份及生理状

态，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保险车辆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

同时，曹某某在发生事故后未及时报警报险的做法有悖常理，其行为导

致了事故经过、性质、驾驶人的生理状态均无法核实的后果，存在故意

或重大过失，故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曹某某诉请的车辆损失应由其

自行承担。

　　据此，法院判决驳回曹某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庭后表示，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及时报警

并保护事故现场，是驾驶人应尽的法律义务。保险法规定，投保人、被保

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

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

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

任。本案中，曹某某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对造成事故无法核实的结果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法院对其主张的事故经过及车辆损失情况

未予认定。

　　法官提醒，日常生活中，有些驾驶人为逃避酒精检测等交警审查行

为而未立即报警报险，妄图钻时间差的空子；有些驾驶人确实因为缺乏

法律知识和保险常识，对保险理赔流程不了解，或者发生事故后一时慌

乱而未报警、报险即离开现场，造成保险无法理赔。因此，广大车主一定

要遵守交通法规，及时报警报险，方能得偿所失。

发生事故延迟报警
保险公司无须理赔

重新分家才肯赡养
法定义务无关条件

　　李某森和卢某连夫妇辛勤劳作几十年，把五个

儿子和一个养女抚养成人。现子女均已成家立业，两

位老人也已年迈，正是需要子女回报父母养育之恩

的时候。然而，由于六个子女家境不同、孝心各异，导

致近几年来李某森夫妇的晚年生活出现了困难。

　　为了让子女们更公平合理地尽到赡养义务，

李某森夫妇将五子一女诉至永定法院，要求子女

履行赡养义务，每人每月给付赡养费200元，其他

如住院治病等费用则协商分摊另付。

　　法院查明，李某森夫妇身患疾病，平时需要支

出不少医药费。几年前，三儿子李某松与父母吵架

后，就再未向父母支付生活费和医疗费。其余四子

一女也没有按月向李某森夫妇支付生活费，只是

偶尔给二、三十元零花钱，过年的时候再给一些压

岁钱。李某森夫妇只能靠低保以及两人每月100元

的养老保险金度日。如今，李某森夫妇和四子李某

洪住在一起，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十多年。

　　庭审中，大儿子李某金表示，自己愿意出每月

200元的赡养费，但前提是要把父母送到养老院生

活。否则自己将按农村的最低保障支付赡养费。三

儿子李某松则表示，父母在分家的时候不公平，自

己分到的家产远远少于其他兄弟，而分到更多家

产的其他兄弟也未履行赡养义务。因此，只有重新

分配家产，他才愿意履行赡养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森夫妇已70多岁且体

弱多病，除养老保险金外无其他固定经济来源，六

个子女如果不能每月支付生活费，无法确保二老

的生活需要。六个子女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

独立生活能力和一定的经济能力，能对法定赡养

义务作出实际的履行，具有一定的赡养能力。李某

森夫妇与其子女之间的赡养关系成立，子女应当

依法履行赡养义务。李某松抗辩其支付赡养费的

前提是重新分配家产，违反法律规定，不予采信。

　　最终，法院根据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六个子女

分担赡养费的实际情况，判决李某森夫妇的六个

子女每月分别给付赡养费160元。

　　法官表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

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

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子女无论

是否与被赡养人居住在一起，都应根据被赡养人

的实际需要履行赡养义务。

　　此外，赡养老人是子女对父母的法定义务，并

不涉及财产分割的问题。老年人对个人财产享有

充分自主分配权，子女或其他亲属不得干涉。一些

子女以财产分配不公，父母偏心等为由，借此不赡

养父母的行为是有违法律规定的。

父母年迈疾病缠身
医疗费用子女共担

　　李某茂与妻子苏某玉育三子一女，平日里只

有两夫妻相依生活。由于李某茂夫妇年老体弱，又

无其他生活来源，特别是李某茂疾病缠身，2017年

至今曾3次送医院抢救治疗，花去不少医药费。

　　李某茂表示，平日里除了次子李某星，其他子

女均有履行赡养义务。李某茂住院期间的费用，在

经龙岩市永定区抚市镇司法所调解后，李某星向

父亲李某茂支付5000元。除此之外，李某星从未向

李某茂支付过任何费用，未尽赡养义务。

　　李某茂考虑到后续还需要医疗费用支出，于

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某星每月支付500元赡

养费和1500元医疗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茂现已年迈，丧失劳动

能力又疾病缠身，作为儿子的李某星应关心、照顾

好老人，让其享受天伦之乐，安度晚年生活。因李

某茂生育三子一女，其生活费应当由四个子女平

均分担。李某茂在起诉之后发生的医疗费，按实际

支出计算，由李某茂的四名子女共同负担，李某星

应负担四分之一。

　　此外，李某茂在庭审中自述李某星已经支付

了5000元的医疗费，现其主张李某星支付起诉之前

的医疗费15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故法院依法判决李某星每月向李某茂支付赡养费

340元，并承担起诉后李某茂医疗费的四分之一。

　　法官表示，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

这种义务是以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存在为前

提，只要父母子女关系存在，子女就应无条件地履

行赡养义务。民法典明确规定子女对父母有经济

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子女不

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

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共同生活近三十年
继子有责赡养继母

　　李某华是阙某杭的继母。李某华与前夫育有两

女，阙某杭的父亲阙某灿与前妻育有阙某岩、阙某伟、

阙某杭等三子二女。1990年5月，李某华与阙某灿再婚，

当时包括未满14周岁的阙某杭在内的3名子女与李某

华、阙某灿共同生活。2017年11月，阙某灿去世，李某华

和阙某杭经常产生矛盾，并不断吵架升级。

　　李某华认为，丈夫刚离世，继子就拒绝赡养自

己，完全没有念及将近30年的母子之情，遂将阙某

杭诉至永定法院，要求阙某杭给付其分内应付的

赡养费，对其他四名具有赡养义务的子女暂不提

出诉求。

　　阙某杭辩称，继母李某华名下拥有近百万财

产，且每月有固定生活来源，生活并不困难，自己

无须支付李某华赡养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华与阙某灿再婚共同生

活时，阙某杭当时未满14周岁，随父亲与李某华共同

生活，已形成了继母与继子女关系，阙某杭应对李某

华承担赡养义务。阙某杭以李某华拥有百万财产，须

不存在生活困难和没有生活来源为由主张李某华无

须他人赡养，因阙某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某

华的经济来源足以保障其生活，故其主张不予采信。

　　最终，法院结合考量当地人均生活水平，以及李

某华已有的固定收入情况和对李某华应承担赡养义

务人数，判决阙某杭每月支付李某华240元赡养费。

　　法官表示，依据民法典的规定，继子女与继父

母形成抚养关系的，按父母子女关系处理，继子女

有赡养继父母的责任。

　　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一般有

三种情形：一是生父或生母再婚时，继子女已成年

并独立生活，此类继父母继子女关系是纯粹的直

系姻亲关系，双方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二

是生父或生母再婚时，继子女虽未成年，但未与继

父或继母共同生活，未受其抚养教育，此类关系亦

属于纯粹的直系姻亲关系；三是未成年的继子女

与继父母长期共同生活，接受继父或者继母的抚

养教育，双方形成抚养关系，具有法律上的拟制直

系血亲关系，产生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

老人独居生活困难
虽有矛盾仍应赡养

　　年逾七旬的赖老伯独居在永定龙潭镇某村，

无固定经济来源，平时生活主要靠政府每月125元

的补助及大儿子赖某洋每月支付的300元至500元

的赡养费。

　　除了赖某洋，赖老伯还有一子一女。二儿子赖

某潮多年未尽到对赖老伯的赡养义务，女儿赖某

鲜仍在上学，暂时没有经济能力承担赡养费。由于

赖老伯年纪渐长，医疗开销和生活费用都在不断

增加，2017年3月，他向永定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赖

某潮每月给付500元的赡养费。

　　赖某潮辩称，赖老伯脾气暴躁，长期对自己一

家实施言语暴力，并精神上不停地摧残其前妻赖

某花，造成赖某花对这个家庭完全失去信心和希

望，向其提出离婚，儿子也跟随前妻生活。而赖某

潮自己也因为创业失败导致经济困难，每月还需

要支出儿子800元的抚养费。

　　永定法院经审理认为，赡养老人是我国的传

统美德，也是成年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赡养人不

得附加条件，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

务。本案中，赖老伯已七十多岁，体弱多病且无固

定经济来源，说明赖老伯有被赡养的需要。赖某潮

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独立生活能力和一定

的经济能力，能对法定赡养义务作出实际的履行，

具有一定的赡养能力，赖老伯与赖某潮之间的赡

养关系成立，赖某潮依法应当履行赡养义务。

　　最终，永定法院根据赡养人的经济能力和被

赡养人的实际生活需要以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

判决赖某潮每月向赖老伯支付赡养费500元。

　　法官表示，家和万事兴，家庭成员之间有磕碰

矛盾是很正常的，父母与子女都应从维护家庭和

睦的角度出发处理好家庭纠纷。作为父母，应该多

体谅子女的难处；作为子女，应该为父母提供必要

的物资条件和精神慰藉，尽到为人子女的责任和

义务，确保父母能安享晚年。

宪法相关规定

　　第四十九条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民法典相关规定

　　第一千零六十七条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

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

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第一千零七十二条 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者歧视。

　　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

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 本报记者  王莹

□ 本报通讯员 陈立烽 蓝秀华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赡

养老人是每个成年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子女却以各种理

由不履行赡养义务，导致老人老无所依。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从福建省龙岩

市永定区人民法院审结的赡养费纠纷案

件中梳理出几个典型案例，以期通过以案

释法普及宪法、民法典及相关法律知识，

并告诫读者，赡养父母不仅是伦理孝道，

更是法定义务。
漫画 《赡养与家产无关》

作者 高岳


